

泉台委办〔2026〕3号

中共福建省委泉州台商投资区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调整

泉州台商投资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组成人员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和人民政府，区直各部门，省、市驻区有关单位，区属各国有企业：

鉴于人事变动，经区党工委、管委会同意，决定调整泉州台商投资区安全生产委员会组成人员。现将成员名单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主  任：苏延辉  区党工委书记
        廖良结  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副主任：刘敏坚  区党工委副书记、一级调研员
吴艺晖  区党工委委员、党群工作部部长、台港澳

工作办公室主任，区民族与宗教事务局局长
黄晓东  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陈明土  区党工委委员、一级调研员

吴文从  区管委会副主任

郭浪滔  区管委会副主任

成  员：庄占彬  区党工委（管委会）办公室主任
陈东阳  区党工委党群工作部常务副部长

            程碧民  区社会治理办公室主任
            吴志锋  区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局长
            陈阳秋  区科技经济发展局局长
詹  蓉  区农林水与生态环境局局长
            陈东灿  区教育文体旅游局局长

            郭锦红  区民生保障局局长

            黄宏毅  区财政金融与国资局局长

            高结山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李红红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
            骆文坚  区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局长

            王培钦  区公安分局局长

吴春旭  区交警大队大队长

            林延峰  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朱子良  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候选人、党工委党群工作部一级主任科员

周泽强  惠安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尤君泽   惠安县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

            柯文路  泉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惠安分中心副主任

傅金塔  丰泽海事处处长

            龚思鹏  区开发建设集团总经理
卓志伟  泉州玉沙湾集团副董事长

纪雅辉  区招商文旅集团董事长
黄雅新  区燃气公司总经理

王克禹  区邮政公司总经理            

许书朗  区电信公司总经理

            颜  煜  区联通公司总经理

            王金城  区移动公司总经理

            吴友斌  惠安县供电公司总经理

丁  锋  人保财险公司泉州台商公司经理

区安委会下设办公室及19个安全生产专项领导小组，其他安全生产工作按照《泉州台商投资区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泉台委办〔2019〕33号）、《中共福建省委泉州台商投资区工作委员会 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明确安全生产监管职责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的通知》（泉台委发〔2024〕3号）文件要求抓好落实。区安委会日常工作由区党工委、管委会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负责，区安委会办公室设在区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主任由骆文坚同志兼任，副主任由吴贵聪、李志清担任。

一、各安全生产专项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一）道路交通安全领导小组

组  长：刘敏坚（兼）

副组长：吴志锋（兼） 吴春旭（兼） 王培钦（兼）

领导小组成员由区交警大队、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党群工作部、科技经济发展局、农林水与生态环境局、教育文体旅游局、民生保障局、财政金融与国资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公安分局、泉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惠安分中心等单位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区交警大队，由黄鹏聪任办公室主任。  

（二）消防安全领导小组

组  长：黄晓东（兼） 
副组长：林延峰（兼） 王培钦（兼）

领导小组由区消防救援大队、公安分局、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科技经济发展局、民生保障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总工会、惠安县供电公司等单位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区消防救援大队，由林延峰兼任办公室主任。

（三）民爆物品安全领导小组

    组  长：刘敏坚（兼） 

    副组长：王培钦（兼）    

领导小组成员由区公安分局、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科技经济发展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等单位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区公安分局，由邱首艺担任办公室主任。

（四）建筑施工安全领导小组

组  长：陈明土（兼）

副组长：吴志锋（兼） 

领导小组成员由区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农林水与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公安分局等单位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区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由孙健担任办公室主任。

（五）非煤矿山安全领导小组

组  长：陈明土（兼）

副组长：骆文坚（兼） 吴志锋（兼）  

领导小组成员由区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科技经济发展局、农林水与生态环境局、民生保障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分局等单位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区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由吴贵聪担任办公室主任。

（六）危险化学品安全领导小组

组  长：陈明土（兼）

副组长：骆文坚（兼）

领导小组成员由区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科技经济发展局、农林水与生态环境局、民生保障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分局、交警大队、消防救援大队、邮政公司、丰泽海事处等单位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区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由吴贵聪担任办公室主任。

（七）城镇燃气安全领导小组

组  长：陈明土（兼）

副组长：骆文坚（兼）
领导小组由区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科技经济发展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分局、消防救援大队等单位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区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由骆伟钢担任办公室主任。

（八）职业卫生安全领导小组

组  长：吴文从（兼）

副组长：郭锦红（兼）

领导小组成员由区民生保障局、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科技经济发展局、农林水与生态环境局、财政金融与国资局、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总工会、电信公司、移动公司，惠安县供电公司等单位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区民生保障局，由王志洪担任办公室主任。

（九）特种设备安全领导小组

组  长：黄晓东（兼）

副组长：高结山（兼）

领导小组成员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科技经济发展局、农林水与生态环境局、教育文体旅游局、民生保障局、财政金融与国资局、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惠安县供电公司等单位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由林腾远担任办公室主任。

（十）学校（含校车）安全领导小组

组  长：黄晓东（兼）
副组长：陈东灿（兼）

领导小组成员由区教育文体旅游局、党群工作部、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民生保障局、财政金融与国资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公安分局、交警大队、消防救援大队等单位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区教育文体旅游局，由郑钢锋担任办公室主任。

（十一）林业安全领导小组

组  长：吴文从（兼）

副组长：詹  蓉（兼）
领导小组成员由区农林水与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等单位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区农林水与生态环境局，由陈辉华担任办公室主任。

（十二）渔业安全领导小组

组  长：吴文从（兼）

副组长：詹  蓉（兼）

领导小组成员由区农林水与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科技经济发展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分局、丰泽海事处等单位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区农林水与生态环境局，由赖悦颂担任办公室主任。
（十三）文化和旅游安全领导小组

组  长：黄晓东（兼）

副组长：陈东灿（兼）

    领导小组成员由区教育文体旅游局、党群工作部、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科技经济发展局、农林水与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公安分局、消防救援大队等单位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区教育文体旅游局，由何亚倩担任办公室主任。

（十四）内河水上交通安全领导小组

组  长：陈明土（兼）

副组长：吴志锋（兼）
领导小组成员由区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农林水与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公安分局、电信公司、移动公司、丰泽海事处等单位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区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由毛文鸿担任办公室主任。

（十五）沿海水上交通安全领导小组

组  长：吴文从（兼）

副组长：傅金塔（兼）
领导小组成员由丰泽海事处、区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农林水与生态环境局、教育文体旅游局、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公安分局、电信公司、移动公司等单位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丰泽海事处，由林国新担任办公室主任。
（十六）工（商）贸行业安全领导小组

组  长：黄晓东（兼） 
副组长：骆文坚（兼） 陈阳秋（兼） 

领导小组成员由区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科技经济发展局、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农林水与生态环境局、教育文体旅游局、民生保障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分局、党群工作部、消防救援大队、电信公司、移动公司、惠安县供电公司等单位组成。工贸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区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由吴贵聪担任办公室主任；商贸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区科技经济发展局，由林承报担任办公室主任。

（十七）水利安全领导小组

组  长：吴文从（兼） 

副组长：詹  蓉（兼）

领导小组成员由区农林水与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科技经济发展局、教育文体旅游局、民生保障局、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公安分局、消防救援大队、电信公司、移动公司、惠安县供电公司、丰泽海事处等单位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区农林水与生态环境局，由赖悦颂担任办公室主任。

（十八）陆上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安全领导小组
组  长：郭浪滔（兼） 

副组长：陈阳秋（兼）
领导小组成员由区科技经济发展局、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农林水与生态环境局、民生保障局、财政金融与国资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公安分局、消防救援大队、惠安县供电公司等单位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区科技经济发展局，由林承报担任办公室主任。

（十九）机场净空领导小组

组  长：陈明土（兼）

副组长：吴志锋（兼） 
领导小组成员由区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科技经济发展局、农林水与生态环境局、财政金融与国资局、教育文体旅游局、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公安分局等单位及各乡镇人民政府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区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由毛文鸿担任办公室主任。
二、安全生产专项领导小组工作职责

（一）加强对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专项领导小组工作运行机制，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分析安全生产形势、通报事故情况、研究安排工作措施，并及时向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报告工作。

（二）加强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调研、监管及工作经验的总结推广，创新制度机制，探索遏制本行业领域一般及以上事故发生的有效办法和举措，推进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三）加强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协调，加强本专项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的调度，实行安全生产与业务工作同计划、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

（四）负责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检查和专项督查，监督、检查各成员单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贯彻落实情况，督促各成员单位依法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和隐患排查治理，强化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建设。

（五）承办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安全生产工作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的通知》（厅字〔2018〕13号）及省、市、区实施细则、《福建省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规定》（闽委发〔2014〕25号）、《中共福建省委泉州台商投资区工作委员会 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明确安全生产监管职责 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的通知》（泉台委发〔2024〕3号）等文件要求抓好落实。

以上区领导、安委会成员及各安全生产专项领导小组成员如有人事变动，自动调整为接任人员，不再另行行文通知。


（此件主动公开）
泉州台商投资区党工委办公室          2026年1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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